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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鉴定委托书

河南省豫通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

要

情

简

案

申请对于秀霞名下产权证号为 ⒛ 1301sO号房产进行价格评估。

评估要求:在评估报告中提供市场价及变现价。评估基准日为⒛ 18笋 10鉴定目

和 要

事判决书复印件 ;2、 ⒛18豫

5刀 执 ⒓3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;3、 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复移 送 的

案 件

料 清



司法鉴定委托书 (续表

注:本表由委托单位送检人填写一式两份,经鉴定机构签收后,受委托鉴定机构和委 托

单位各存留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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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鉴定标的

物的详细地

址、状况

既往鉴

定情况

联 系 电 话

委托单位
(人 民法院

司法鉴定部

门)

13383723063

托单位负责人审核意见 :

签 字 :      2018年 1o月 31日

鉴定机构

受理意见

l,‘扣

暨
鬣

定机构负责人审核意见 :

签孛锡细酮
申请 人 张贵 英 15896823555

申请人于秀霞 153妇”臼⒆

申请人郭海飞 1589683022215093905111备   注



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|

(2018)

申请 人 :张 贵 英 ,女 ,1974年 7月

黄县城振兴路西段南侧。

被申请人:郭海飞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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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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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 0527民 初 395号

16日 出生,汉族 ,

日出生,住 内

省六枝特区平寨镇洗煤厂工人一村 1

|

3月 28日 出生,贵州

栋 89号 ,现住内黄县

城振兴路西段南侧。

申请人张贵英与被刳请人于秀霞、郭海飞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,申 请人张贵英于 2018年 1月 29日 向本院提出财产保

全的申请,请求依法查封|被 申请人名下产权证号 20130180

号房产一套,价值 40000o元 ,并 已提供了担保。

本院认为,申 请人张捷英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,依 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涠》第一百条、第一百零二条、第一

百零三条、第一百零八务的规定,裁定如下:

将被申请人于秀霞名下产权证号为 20130180号 的房产

予以查封。

男 ,1978年

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叩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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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

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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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源件核对无

河南:省内∵薰县人民

判 决

原告张贵英,女 ,1974年 7月

城乡西亳城村 999号。   ∷

委托代理人张海印,河南秉正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于秀霞,女 ,1974年 6月 14日 ,汉族,住内黄县锦江

小区。

诳告郭燕飞,男 7197罩.

江小区。

住内黄县锦

原告张贵英与被告于秀霞、享阝海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本院

于⒛18年,1月 16日 立案受理后,依法适用简易程序,由 审判员

申学风独任审判,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,原 告委托代理人张海印、

被告于秀霞、郭海飞到庭参力0诉讼。原告张贵英于 2018年 1月

29日 向本院申请对被告于秀霞、郭海飞名下产权证号为

20130180号 的房宀孑以保全,并提供了担保。本院于当目作出

(2018)豫 0527民 初 395号 民事裁定书对以上房产进行了保全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  ∶

原告张贵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:1、 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

法

书

(2018)豫 0527民初 395号

16日 生,汉族 ,住内黄县亳
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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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400000元;^t=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涯

月 3日 ,二 被 告 从 纂 告 焚 借
Ⅱ
款 40θ 000元 ,

告逾期拒不归∷还 ,

被告于秀霞、

原告钱,但我们也商量解决这个事,缺疑聱

打出来银行的转账记录,庭后两 槲

当孰 豳 诉讼瓿 襁 献 i钰据:原 告搬 2017 ∠← 5

月 3借条一份、内黄县档案馆证明信一份,被告于秀霞、郭海飞

系夫妻关系,被告于秀霞于⒛17年 5月 3向 原告借款 40000o

元;被告于秀霞、郭海飞未提交证据。由于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

实,本院予以采信。   ∷ ^

经审理查明,菝告竽髹
、巅酿 亥|瓿 ∷∶癖 奶 霞

于⒛17年 5月 3向原告借款 400000,并 出具借据,双方未约

定还款期限和利`憝
,经原告催要,被告未付,原 告起诉导致纠纷。

本院认为,原 、被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,原告借给被告

于秀霞现金 40000q元 ,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利息,原 告随时
姊

可以向被告讨要,经原告催要,被告未付,故被告于秀霞已经构

成违约,应 当依法承担全部责任。原告要求被告郭海飞承担共同

还款责任,因该笔借款发生在被告于秀霞、郭海飞婚姻关系存续



0砝琦△∷
靼间,依照《最高人鬣薰獍关乎莲用<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>

若干问题的解释 (二 )》 第二十四条之规定,该笔借款应按夫妻

共同债务处理,被告郭海飞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债务系被告于

∷霞的个人债务或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
汴∷箩t尖馕

款规定的情形 ,故原告要求被告郭海飞承担共同
·
速藁瑶

手法有据,本院予以支持。庭审中,被告于秀霞、郭海飞共同辩

称:对借款认可,我们不否认欠原告钱,但我们也商量解决这个

事,我们给原告转了多少钱需要打出来银行的转账记录,庭后两

丨内提交法庭。但二被告在麋审后朱向法庭提交有关还款的银行

(二 )》 第二十四条之规定,判决如下:

被告于秀霞、郭海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

贵英借款人民币 400000元 j

嘛
  展履行给付金钱义务,应 当依照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△百五十三条之规定,加倍支

寸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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